
建筑工程学院 

2018 学年助学贷款工作安排 

各学院： 

为做好我校 2018 学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根据我校实际，现将此

项工作安排如下： 

一、基本要求 

（一）进一步落实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拓展国家助学贷款业

务覆盖范围，实现学院全覆盖，实现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全覆盖。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等资助形式完成学业既是国家资

助的要求，也是广大学生的一种权益。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在校学

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申请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或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我院各班级不得因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的全面开

展，而拒绝学生申请高校国家助学贷款。 

（二）严格审核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学籍。按照政策规定，国家助

学贷款的资助对象为高校全日制在籍大学生。各学院在审核、尤其是

上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名单时务必先行做好学籍

比对工作。 

（三）加强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强化资助育人功能。各学院鼓励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同时，加强励志教育、

诚信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培养青年学生自立自强、诚实守信、励

志感恩、勇于担当的良好品质。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正确面对困难，

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利用国家资助完成学业，增强受助学生就业创业

能力，促进受助学生成长成才。 

二、贷款对象和额度 

国家助学贷款对象为我院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



位、高职学生），贷款额度为：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最低不

低于 1000 元（国家助学贷款只能贷学费和住宿费，不能贷生活费）。 

三、贷款期限及利率 

    国家助学贷款贷款期限：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剩余学制加 13 年确

定最长期限，最短不低于 5 年，最长不超过 20 年。 

国家助学贷款的利率：按届时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应年限贷款

基准利率执行，以后随人民银行利率变化及合同约定做相应的变动。 

四、时间安排 

   2018 学年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2018 年 5 月，申请对象为在校就读的全日制经济困难学生；第二阶

段：2018 年 9 月，申请对象为 2018 级新生和暑假期间家庭突发变故

经济困难的大二（含）以上的学生。 

 第一阶段助学贷款工作时间安排如下： 

1.  5 月 3 日至 9 日  各班级通过主题班会、 QQ 群、微信群、微

信公众号等形式，宣传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宣传的内容包括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区别和联系以及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的申请审批流程），并组织学生进行申请。 

2.  5 月 10 日至 5 月 24 日  各班级结合申请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

表现和家庭经济状况等信息对申请贷款学生资格进行审核，并将初审

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两种公示方式同时进行：张

贴海报和学院网，公示时间统一为 5 月 17 日至 23 日）。5 月 24 日 17：

00 之前将本学院通过审核公示的学生名单和贷款金额上报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 

3. 5 月 25 日至 5 月 31 日   学院组织审核公示无异议的学生登录



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录入个人及其家庭相

关信息（要求家庭住址务必精确到市、县、乡、村委会、自然村、门

牌号），网址：http://www.csls.cdb.com.cn (提醒学生牢记登录名和登

录密码)并提交助学贷款申请（贷款金额最低不低于 1000 元，最高不

超过 8000 元），在申请之后在系统中导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高校助学贷款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到学生户籍所在地

的村委会或居委会办理相关手续。 

之前有助学贷款同时又成功申请到 2018 学年助学贷款的学生务必

在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统中严格按照系统要

求填写助学贷款续贷声明（这是审核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4.  6 月 1 日至 6 月 8 日   各学院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经办人登录国

家助学贷款信息操作系统对学生的申请信息进行审核。6 月 12 日

12:00 之前将申请学生的申请材料（助学贷款申请书、手续齐全的《申

请表》、身份证复印件和学生证复印件）汇总上交至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 

为使借款学生熟悉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所有贷款学生都必须亲自

通过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提交助学贷款申请。学院在核对贷款学生基本

信息时，要务必确保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与学生身份证、学籍信息

保持一致，务必准确填写学生 QQ 号、电子邮箱、微信号等常用联系

方式，避免学生毕业后因基本信息不完整而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第二阶段工作安排将在 2018 年 9 月 1 日前予以详细通知。 

五、工作要求： 

1.我院对我校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进行广泛宣传，确保每位学生全面

了解。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在全面落实国家资助



政策、精准资助、精准脱贫，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坚决杜绝只重视生源地贷款和国家助学金等无偿资助资金的争取、不

愿意承担国家助学贷款管理责任的错误行为。避免贷款申请发放工作

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比如规定学生申请贷款后不能再享受其他资

助政策、申请贷款必须是新生或二年级以上的学生、片面宣传刻意夸

大国家助学贷款违约后的惩戒后果等偏激做法，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通过贷款完成学业。 

2.我院各班级要严格按上述要求，统筹兼顾、扎实工作，认真做

好本学年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审批工作，充分发挥国家助学贷款在整个

资助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确保每一位符合贷款条件的申请学生均

能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建筑工程学院                                         

2018 年 5 月 3 日 


